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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條發佈公告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刊發。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舉行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並批准在山東省寧陽縣

投資及建設新的生產設施。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時務請謹慎行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 第13.09(1)條刊發。 

 

超威動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月

八日舉行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並批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寧陽縣投資及建設新的生產

設施。（「本項目」）本項目預計總投資約人民幣230,000,000元，將由公司內部財務資源及

/或銀行借貸撥付。 本項目建設預計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完成並開始試產。 

 

 

 

 

 

 

 



根據董事會現有的資料及根據上市規則第14.23A條，本項目的投資和建設將不構成上市規則

第14章須予公佈的交易。預計本項目的生產設施全面運作後，本公司的動力電池設計年生產

能力將增加約900萬隻。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超威動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明明 

 

浙江省長興縣，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周明明先生、周龍瑞先生及楊雲飛女士；非 

執行董事為鄧喜紅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汪繼強先生、歐陽明高教授及李港 

衛先生。 

 

 

 


